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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化工废盐资源化利用产品标准体系建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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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合理的化工废盐资源化利用产品标准体系是我国化工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分析了江
苏省、山东省 2个省份化工废盐产生情况，以及化工废盐主要资源化利用途径，系统梳理了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通过分析现有标准体系与废盐资源化利用情况，发现现有标准体系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
化工废盐资源化利用产品标准体系构建原则、方法和路径，以期为化工废盐资源化利用产品标准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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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废盐是化工生产过程或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含有有毒有害成分的含盐废液或固体废盐[1]。我国是世
界化工大国，农药、化学药品原料药、染料、橡胶助剂、煤化工及合成树脂等行业均会产生大量化工废盐。
近年来，化工废盐的产生量逐年快速增长，已达约 2×107 t·a−1[2]，其资源化利用成为产废企业广泛关注的问
题，甚至已经成为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化工废盐的资源化利用，《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 (2024年本) 》[3] 将新建烧碱项目列入限制类，但主体 (40% 以上) 用于消纳化工废盐的项目排除在
外。此外，其他类别资源化利用化工废盐的技术、装备也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

化工废盐中一般含有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等多种杂质组分，同时大部分企业产生的化工废盐为含氯化
钠、硫酸钠等多组分盐类的混合杂盐，不利于废盐的直接资源化利用，因而需要在前端进行化工废盐的直接
提纯或在末端精制得到再生工业盐[4]。企业在执行再生工业盐的产品质量标准时，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标准依
据，通常会参照《工业盐》 (GB/T 5462-2015) 和《工业无水硫酸钠》 (GB/T 6009-2014) 执行。但《工业
盐》的适用范围中不包含“以工业废盐为原料生产的再生工业盐”，因此造成了产品质量达到要求但有毒有害
物质超标的现象。相应的，这类再生工业盐以低价格的融雪剂、建筑添加剂、印染用盐等途径流通到市场
中，严重威胁公众健康与生态环境，进一步导致用盐企业提高再生工业盐的准入门槛，形成再生工业盐大量
堆积的恶性循环。

本研究基于 2个典型省份化工废盐产生现状，对产生化工废盐的规模以上企业的行业占比、区域分布、
管理概况进行系统分析，汇总了化工废盐用作上游、中游及下游产业生产原料的主要资源化途径。梳理了现
行工业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对标准中的基础性指标、关键性指标、行业特征性指标开展对比
分析。最后，针对再生工业盐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及其含量限值，在确保生态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的条件下，
提出完善我国化工废盐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的对策建议。 

1    化工废盐的产生现状

据统计[5]，结合我国化工废盐的产生行业特点，农药、医药、精细化工 3个行业的废盐约占我国化工废
盐产生总量的 55%。江苏、山东、四川为我国化学农药原药产量最大的省份，其相应的农药类废盐产量位居
全国前列[6]。华东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精细化工基地，江苏、山东、浙江为我国医药、塑料、印染等精细化工

收稿日期：2024-02-04　录用日期：2024-03-11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  (2022YFC3901305)

第一作者：霍慧敏  (1994—)，女，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危险废物环境管理，huohuimin@meescc.cn　苣通信作者：何艺

(1981—)，男，博士，正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heyi@meescc.cn

 

第 18 卷 第 11 期 2024 年 11 月

Vol. 18, No.11　Nov. 2024

 

http://www.cjee.ac.cn E-mail: cjee@rcees.ac.cn (010) 62941074

mailto:huohuimin@meescc.cn
mailto:heyi@meescc.cn


制造企业分布的重点区域[7]，江苏、山东地区的化工废盐产生规模大，具有显著的产业集群代表性。由此可
见，江苏省、山东省是我国产生化工废盐的主要省份。 

1.1    江苏省化工废盐产生现状

根据调研数据，江苏省 2020年共有 227家规模以上的化工废盐产生企业，共产生化工废盐约 7.69×104 t
(仅统计按照固体废物管理的废盐，按照副产工业盐管理的废盐未纳入统计范围) 。其中 139家涉及危险废物
类废盐，按危险废物管理的废盐共计约 6.49×104 t。危险废物类废盐涉及农药、医药、染料、固体废物处理
等行业 (图 1) 。其中，农药行业废盐产生量最大，达到 2.7×104 t，占比约江苏省废盐产生总量的 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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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苏省规模以上企业化工废盐产生情况

Fig. 1    Production of chemical waste salt in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Jiangsu Province
 

从形态上看，危险废物类废盐可分为固态盐、半固态盐和含盐液体。其中，以固态盐为主，占比约为

79.20%；半固态盐占比约为 5.70%；部分企业为节约投资成本和简化管理，未将含盐废液减量化处理，直接

委外处置，致使产生的含盐液体占比达 15.10% (图 1) 。
从化工废盐组成上看，危险废物类废盐分为杂盐、单盐和其他废盐，杂盐以钠盐、钙盐、铵盐等为主，

占比约 61.95%；单盐占比约 32.66%，其中含盐纯度 80% 以上的废盐占比约 22.39%；其他为组分不明的废

盐占比约 5.39% (图 1) 。 

1.2    山东省化工废盐产生现状

根据调研数据，山东省 2020年共产生化工废盐约 33.07×104 t，产生量前 5名的地级市分别是淄博市、

泰安市、潍坊市、滨州市、济南市，五市化工废盐产生量合计约占山东全省化工废盐产生总量的 91.96%
(图 2) 。其中，淄博市为山东省化工废盐产生量最大的地级市，约占全省的 40%。

山东省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的废盐总量为 13.23×104 t。其中，归类为 HW04 (农药废物) 的化工废盐约为

7.74×104 t，占比约 58.50%；归类为 HW02 (医药废物) 的化工废盐约 3.25×104 t，占比约 24.57%；其他行业

产生的化工废盐约为 2.24×104 t，占比约 16.93% (图 2) 。从化工废盐组成上看，单盐占比仅为 5.44%，以氯

化钠、硫酸钠、氯化钾等为主；混盐或者含有机物杂质的化工废盐约 31.27×104 t，占比 94.56%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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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工废盐的主要资源化利用途径

化工废盐资源化利用途径包括用作上游、中游及下游产业的生产原料。 

2.1    用作上游产业生产原料

化工废盐或再生工业盐在该产业链中的流通性较强，回用作为生产原料的环境风险较低。相较于精细化
加工成二次产品，化工废盐用作上游生产原料参与系统化的生产是最理想的废物利用途径，且受制于市场风
险的干扰程度最低。

吕传皎[8] 将水合肼废盐部分用作联合制碱的氯化钠原料，添加 10%~20% 的废盐量不会对联碱生产产生
明显影响，同时可以适当降低纯碱的生产成本。张卫平等[9] 开发了一套回收高硫杂盐的方法与装置，废盐经
燃烧熔化制备硅酸钠，燃烧的含硫烟气经吸收后制备硫酸，充分实现了废物回收。除此之外，化工废盐还可
通过与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石英砂等混掺后进行玻璃化处置，进而制备装饰用的玻璃制品[10]，实现高值利
用，又或者直接用于印染行业漂染的助剂盐[11]，废盐从末端回用于源头，得到循环再生。 

2.2    用作中游产业生产原料 (添加剂)
化工废盐或再生工业盐在中游产业中能以添加剂的形式辅助生产，具体形式为少量添加以提高整体生产

的效果，或用作较低附加值的产品。化工废盐或再生工业盐在该产业链中的流通性较弱，且因市场风险会受
到较大的干扰，例如源头废盐中污染物含量超标导致的添加剂产品质量下降或原本附加值低导致市场接受度
不高。

研究表明，废盐可以少量掺杂于锅炉烧结或煤化工生产环节以实现废盐的减量化并提高生产效能。王玉
忠等[12] 将煤制天然气过程产生的盐泥 (氯化钠型盐) 在加压气化炉中与煤掺烧 (0.3∶100) ，提升了 1% 甲烷体
积分数，表明废盐具有一定的催化效果。低碱煤与废盐掺烧可以有效增加煤对钠盐的吸附与固化，但过高的
掺盐量会造成明显的板结，对锅炉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13]。此外，对于氨水的 SNCR脱硝，适当添加醋酸钠
型废盐，可有效促进脱硝温度向低温区偏移 100~200 ℃ 以上，适当提升脱硝效率 (约 2%) [14]。

废盐用作较低附加值的产品已有较多的实践案例，例如将废盐与冰醋酸反应制备 CMA融雪剂[15]，将氯
化钠-氯化钾等混盐制备无机融雪剂[16]，但需满足融雪剂标准中有害物质的限值。将废盐掺杂于加气混凝土的
生产，1 kg混凝土可消纳 1~2 kg工业盐[17]，废盐可通过促进水化硅酸钙凝胶、Friedel’s盐等物质的形成以
优化水泥、混凝土的内部结构[18]，进而增强建材的抗冻融与耐久性，但较高盐分会对混凝土等建材带来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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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山东省规模以上企业化工废盐产生情况

Fig. 2    Production of chemical waste salt in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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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在使用时需要进行风险评估。邹明璟等[19] 使用共沉淀法从磷酸盐型医药废盐中合成羟基磷灰石，并分
离母液回收氯化钠。羟基磷灰石再经二次改性后合成的复合材料可用作吸附剂去除水中的铅离子[20-21]，该方
案可实现以废治废并降低二次污染风险。 

2.3    用作下游产业生产原料

再生工业盐在下游产业中以生产高值化、精细化的产品作为资源化的最终目的。具体表现为纯化杂盐后
提取出主要成分作为产品或协同合成高附加值产品，例如煤化工行业废盐中氯化钠、硫酸钠的分盐提纯[22]，
医药行业废盐中磷酸盐的提取精制[23]。再生工业盐在该产业链中的流通性一般，虽然二次产品质量较好、市
场接受度高，但在实际资源化过程中存在临近产业缺乏或空间距离远等问题。

为实现废盐的高价值转化，二次精加工为高值产品已有成熟的工程应用与研究探索。纯碱和氯碱行业是
我国用盐量最大的 2个行业，其原料长期源于国内海水、盐池和盐矿中的原盐及进口原盐 (约 5%~10%) [24]。
随着我国产业发展结构调整，近年来工业废盐逐渐被两碱企业用于生产原料。目前，万吨级工业废盐电解制
烧碱有较多的成熟应用[5,25-26]，但实际运行中杂质离子对离子膜的冲击负荷、氯碱产业的高能耗限制影响着废
盐的消纳量。氯化钠废盐可用于联产纯碱与氯化铵[27]，硫酸钠型废盐可用于制备石膏[28]，高有机物的杂盐可
用于高温处置并调节比例后制备熔剂产品[29]。以上方法制备的产品价格未必很高，但废盐中原本的污染风险
得到了有效控制，提高了产品的市场准入程度。 

3    化工废盐资源化利用产品现行标准体系

我国现行工业盐标准体系是基于盐的功能性构建的，盐中各物质的组成成分及含量决定了化工废盐不同
的资源化利用途径。现行工业盐国家标准主要为 GB/T 5462-2015 和 GB/T 6009-2014，但随着我国环境保护
要求日益收严，产品健康安全受到广泛关注，化工废盐资源化利用企业为确保自身生产的稳定，提高了再生
工业盐的准入门槛，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草甘膦副产工业盐 第 1部分：氯化钠》 (HG/T 5531.1-2019)
等工业盐行业标准。此外，针对不同行业废盐中可能残留的特征性有毒有害物质，近几年相继发布了一些团
体标准，通过行业自律方式加强再生工业盐的风险管控，便于规范后续利用。 

3.1    基础指标对比

表 1对现行普适性再生工业盐标准中的基础性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表 2对再生工业盐资源化利用标准中
的基础性指标与关键性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表 3从不同行业产生废盐的角度将主要团体标准中的基础性指
标、行业特征性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除了 2项早期的国家标准，目前现行的具有普适性的再生工业盐质量控制标准仅有中国再生资源回收
 

表 1  普适性再生工业盐的标准控制指标比对表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ntrol indexes for standards of universal regenerated industrial salt

指标级别
工业干盐 (二级)
(GB/T 5462-2015)

Ⅱ类合格品

(GB/T 6009-2014)
工业干盐

(T/ZGZS 0302-2023)
工业硫酸钠

(T/ZGZS 0303-2023)
T/ZAQ 10106-2022

氯化钠 ≥ 97.50 / 97.50 / 50.00

硫酸钠 ≥ / 97.00 / 98.00 40.00

氯化钠+硫酸钠 ≥ / / / / 92.00

水分 ≤ 0.80 1.00 0.80 0.50 5.00

水不溶物 ≤ 0.20 0.20 0.20 0.10 /

钙镁离子总量 ≤ 0.60 0.40 0.60 0.30 0.50

硫酸根 ≤ 0.90 / 0.90 / /

氯化物 ≤ / 0.90 / 0.70 /

铁 ≤ / 0.04 / 0.01 /

　　注：①指标级别按照干盐、二级或Ⅱ类 (分3个级别) 、次一级 (分2个级别) 的原则选取；②如无明确标记，以上指标的单位均为

质量百分比，“/”表示原标准中未对相应指标进行明确要求；③《再生工业盐 氯化钠》 (T/ZGZS 0302-2023) 、《再生工业盐 硫酸钠》

(T/ZGZS 0303-2023) 中要求总有机碳TOC≤8 m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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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协会发布的 2项团体标准、浙江省质量协会发布的 1项团体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单盐，T/ZAQ
10106-2022未对混盐中毒害性有机物的含量进行严格的“隐性”限制，有效盐成分之外的未知物有 8% 的剩余

空间，总有机碳 (TOC) 、有毒有害物质未限制，湿盐中高含水率 5% 的限值并不能决定有机物的占比，因此

该标准在实际执行中有潜在的环境健康风险。

根据后续用盐途径 (印染、离子膜烧碱、水处理等) ，有效盐的占比一般都高于 98%，结合表 3中各行

业副产盐指标情况，二级干盐的有效成分占比一般都在 96% 及以上。工业盐的有效成分越高，其毒害成分的

占比相对越小，适宜后续用盐企业接纳和资源化利用。 

3.2    关键性指标 TOC
TOC可以代表再生工业盐中有机物的含量。表 3所列出的团体标准大都将 TOC纳入限制指标，其值

在 40~1 500 mg·kg−1 范围之间，差异较大。与 COD的化学测试相比，TOC检测能真实反映样品中的有机物

含量。COD与 TOC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稳定的水质中相关性更好[32]，林琦[33] 对几家印染、制革等化工企

业的高浓度复杂废水进行 COD与 TOC测定，废水中 COD与 TOC的比值在 2~3之间。对于工业盐配成的

水溶液，主要为氯化钠或硫酸钠，含少量的 TOC，属于稳定体系。根据研究者[32,34] 对实际含氯、高盐有机

化工废水中 COD与 TOC相关性研究的成果，这类实际废水体系的 COD/TOC均值在 2.43~2.49之间。林荣

校[35] 对某氯碱企业的高氯低 CODCr 废水的 COD与 TOC转换系数开展 3个 COD浓度区间 (1~150 mg·L−1)
的测试，COD与 TOC比值的均值在 2.38~2.65之间。

同时，实际再生工业盐配成的水溶液具有高氯、低 COD的特点。依照现行的《水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COD的检出限为 4 mg·L−1，要求待测样品中氯离子的浓度低于 1 g·L−1。对

于 100 g·L−1 的工业盐水溶液，则需先至少稀释 100倍后方可用 HJ 828-2017测试，GB 3 838-2002将地表

Ⅲ类水中 COD的限值规定为 20 mg·L−1，稀释 100倍则低于 HJ 828-2017的检出限，尽管目前已有针对高

氯地表水的地方标准或检测仪器，但结果未必精准。总结相关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参照 GB 3 838-2002地表

Ⅲ类水 COD≤50 mg·L−1 的要求，转换系数取中间值 2.50 (COD=2.50×TOC) ，得到再生工业盐中 TOC限

值为 8 mg·L−1，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理论依据。 

3.3    各行业的特征指标分析

根据再生工业盐的利用途径，表 2的 3项行业标准给出了铁、碘、亚铁氰化钾等关键性指标限值。标准

 

表 2  资源化利用再生工业盐的标准控制指标比对表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ntrol indexes for standard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regenerated salt

指标级别 QB/T 4890-2015
精制干盐

(QB/T 5270-2018)
环境保护类 (一级)
(QB/T 5685-2022)

氯化钠 ≥ / 98.50 98.50

氯化钠+硫酸钠 ≥ 98.00 / /

水分 ≤ 0.80 0.30 1.00

水不溶物 ≤ 0.20 0.10 0.10

钙镁离子总量 ≤ 0.30 钙≤0.15；镁≤0.10 0.06

硫酸根 ≤ / 0.30 0.50

铁 ≤ 50.0 mg·kg−1 2.0 mg·kg−1 /

碘 ≤ 5.0 mg·kg−1 2.0 mg·kg−1 5.0 mg·kg−1

亚铁氰化钾 ≤ 10.0 mg·kg−1 2.0 mg·kg−1 10.0 mg·kg−1

钡 ≤ / 15.0 mg·kg−1 /

铵 ≤ / 4.0 mg·kg−1 /

　　注：①指标级别按照干盐、二级或Ⅱ类 (分2个级别) 、次一级 (分2个级别) 的原则选取；②如无明确标记，以上指标的单位均为

质量百分比%，“/”表示原标准中未对相应指标进行明确要求；③虽然标准中没有体现，但在实际用盐时离子膜烧碱一般要求总有机碳

TOC≤10 mg·L−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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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需要关注关键性指标 TOC，特征性的无机物指标对不同用盐行业的影响也需要重点关注。再生工业盐的
两项团体标准根据盐的不同去向，在指标级别中增加了印染、氯碱两个行业用盐的特征性指标，具有较强的
实际参考性。

表 3中不同行业副产盐团体标准的基础指标基本没有大的差异，部分标准给出了该产品生产中应重点关
注的特征污染物指标，如草甘膦废盐中的草甘膦、双甘膦；环氧树脂废盐中的环氧氯丙烷、甲苯等，其思路
可为后续标准编制在产品质量控制、再生工业盐检测与管理等方面提供借鉴。标准的制定需遵循一致性、协
调性、易用性等原则，难以在单一标准中细化众多行业的特征污染物。因而，为最大程度确保公众健康与生
态环境安全，在满足已有产品质量标准的基础上，采用溯源分析，有针对性地增设特征污染物指标限值，与
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衔接是未来再生工业盐规范化管理的发展趋势。 

4    2 项团体标准主要内容解读

目前，我国化工废盐资源化利用制得的再生工业盐，大部分产品的质量控制标准按 GB/T 5462-2015和
GB/T 6009-2014执行。但由于化工废盐来源广泛，通常含有机污染物，还可能夹带重金属、氮、磷等杂质元
素，若不加以处理和管控，易使得其中污染物通过资源化利用产物流入环境，存在较大的环境隐患。与此同
时，由于缺乏针对再生工业盐的产品质量标准，使得再生工业盐市场接受程度较低，制约了企业的可持续发

 

表 3  不同行业副产工业盐标准控制指标比对表

Table 3  Comparison of control indexes for standards of industrial salt by-product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指标级别①
HG/T

5531.1-2019
T/CAPDA
058—2023

工业干盐

(二级) (T/CCT
002-2019)

工业干盐

(二级) (T/CISA
227-2022)

二级 (T/CPCIF
0068-2020)

HG/T
5560-2019

工业干盐

(二级) (T/CISA
225-2022)

T/CPCIF
0138-2021

氯化钠 ≥ 94.00 98.50 97.50 96.00 93.30 / 96.50 99.10

硫酸钠 ≥ / / / / / 88.00 / /

水分 ≤ 5.50 0.50 0.80 1.00 4.00 10.00 0.90 0.30

水不溶物 ≤ 0.30 0.10 0.20 0.30 0.20 / 0.30 0.05

钙镁离

子总量
≤ /

钙≤0.15；
镁≤0.10 0.60 0.70 / / 0.70 0.10

硫酸根 ≤ / 0.50 0.90 1.00 / / 0.90 /

总有机碳

TOC
≤ 0.03 0.01 40 mg·kg−1 / 800 mg·kg−1 / / 1 500 mg·kg−1

草甘膦 ≤ 0.05 / / / / / / /

双甘膦 ≤ 0.10 / / / / / / /

总磷 ≤ 0.15 / / / / / / /

环氧氯

丙烷
≤ / / / / 30 mg·kg−1 / / /

甲苯 ≤ / / / / 1 mg·kg−1 / / /

铁 ≤ / / / / / 0.005 / /

水溶性铬 ≤ / / / / / 0.3 / /

麦草畏 ≤ / 0.05 / / / / /

3,6-二氯

水杨酸
≤ / 0.01 / / / / / /

2,5-二氯

苯酚
≤ / 0.01 / / / / / /

　　注：①指标级别按照干盐、二级或Ⅱ类 (分三个级别) 、次一级 (分两个级别) 的原则选取；②如无明确标记，以上指标的单位均

为质量百分比%，“/”表示原标准中未对相应指标进行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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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了进一步促进化工废盐的资源化利用，编制了《再生工业盐 氯化钠》 (T/ZGZS 0302-2023) 和《再生
工业盐 硫酸钠》 (T/ZGZS 0303-2023) 2项团体标准。 

4.1    加强再生产品基础质量控制

2项团体标准中的产品质量控制指标主体基于 GB/T 5462-2015和 GB/T 6009-2014这 2项国家标准，
再生氯化钠主要参照 GB/T 5462-2015工业干盐二级标准，再生硫酸钠主要参照 GB/T 6009-2014的Ⅱ类一
等品。不同点在于 2项团体标准充分考虑了再生工业盐后续的资源化准入条件，即用作下游产业的离子膜烧
碱和上游产业的印染盐回用两条途径。离子膜烧碱用盐项目限值参照《离子膜烧碱用盐》 (QB/T 5270-2018)
“表 1 理化指标”中离子膜烧碱用精制干盐，印染用盐的项目限值参照《印染用盐》 (QB/T 4890-2015) “表 1
理化指标”的规定项目，加强了再生产品的基础质量控制，为企业科学地资源化利用废盐提供参考。

废盐产生企业在废盐精制过程仅按照两项国家标准的指标控制值执行，如不考虑特殊离子的影响，可
能会对后续资源化利用产生不利影响，如一些企业产生的废盐中个别离子含量过高 (碘、钡、铁、铵等) ，直
接用于离子膜烧碱可能造成系统的不稳定甚至是膜的快速损坏，印染用盐则需控制水分与 pH以防干扰正常
的漂染过程[11]。因此，2项团体标准对再生工业氯化钠产品、再生工业硫酸钠产品分别新增 7项、2项控制
指标。 

4.2    加强产品二次利用的污染风险控制

根据废盐来源行业的不同，废盐中含有的有毒有害污染物种类多，含量范围波动大。为保障生态环境安
全，2项团体标准在产品质量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有毒有害污染物质的控制要求。控制指标的限值参照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中“表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的地表Ⅲ类水标
准。生态环境部于 2016年 3月公布的《“十三五”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方案》中共设置国控断面
2 767个，其中 717个趋势科研断面不进行考核，剩余 2 050个断面均为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国考断面的
监测工作同样参照地表Ⅲ类水的标准限值[36]。此外，2项团体标准提出了化工行业中常用的 10种有机溶剂、
合成原料 (四氯化碳、苯、甲苯等) 的指标限值，更加切合化工废盐的产生特点。

因此，2项团体标准在规定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将再生工业盐产品下游利用场景的差异纳入考虑。工业
盐产品用作上游生产原辅料时，采用基础质量控制指标已经能够较好地控制污染风险。再生工业盐产品精制
成高附加值产品可能进入环境时，则需要重点关注污染物控制指标。标准以地表Ⅲ类水标准作为污染物控制
基本项目的限值具有现实意义，也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初衷。 

4.3    融合行业特点

2项团体标准不仅从整体上对化工废盐中可能存在的有毒有害污染物质进行控制，还分别给出了农药、
医药、焚烧、其他等行业领域需要重点关注的指标限值。

对于农药行业废盐，根据其生产工艺、原辅材料等信息，应增加农药残留污染物的检测项目。在《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2021) 中，规定了不同食品类型中允许检测到的最大农
药残留量。在不同种类的食品中，同种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不同。故 2项团体标准从保证人体健康安全的角
度出发，引用 GB 2763-2021农药残留标准作为有毒有害污染物控制的补充依据。从 GB 2763-2021中找出
(农药废盐溯源的) 同种农药在不同食品类型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作为该指标的特定污染物限值。检测方法按照
GB 2763-2021中规定的方法检测，再生利用化工废盐的污染防控监测应根据《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
术导则》 (HJ 1091-2020) 中 8.1条规定执行。

对于医药、兽药行业废盐，根据其生产工艺、原辅材料的溯源分析，增加兽药残留污染物的检测项目。
两项团体标准引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2019) 作为 (医药、兽药行业
废盐中) 有毒有害污染物控制依据。根据废盐实际生产溯源的药物类污染物，对照 GB 31650-2019中的污染
物项目，取食品类别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作为控制值。检测方法按照 GB 31650-2019中的规定方法执行。

对于焚烧类废盐，根据生产工艺、原辅材料溯源分析，如果涉及含氯物质，应增加二噁英及其毒性当量
的类似物作为特殊指标检测，限值应符合 8.0 pg·g−1 湿重的要求。

对于其他行业废盐，应对其产生情况进行溯源分析，对照 GB 2763-2021和 GB 3838-2002 (表 3) 中的
指标项目对比检索，并按照相应的限值、检测方法等要求执行。至于上述两项国标中重合的指标，按照 GB
2763-202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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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团体标准融合了废盐产生行业的特点，以精细化、分类别管理的方式对“表 2 有毒有害物质控制基本
项目限值”未覆盖完全的污染物控制指标给予补充，标准中污染物含量限值也将随原标准的修订与完善进行更
新，以确保对涉及废盐产生的多个行业具有较强的指导性意义。 

4.4    环境效益与达标分析

2项再生工业盐团体标准的实施将为再生工业盐产品的健康安全、环境风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团体标
准的污染控制指标主体参照 GB 3838-2002 Ⅲ类水质标准的限值及“表 3”中 10种有机物的限值，关键性指标
TOC得到有效约束。根据国考断面的水质参考依据，按 2项团体标准中有毒有害物质项目限值执行带来的环
境效益显著。各项指标符合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的要求，即使再生工业盐在最不利条件
下成比例溶于水中，给水体环境带来的影响也会比较小。

对特殊的行业性污染物，2项团体标准就主要产废盐的行业 (农药、医药) 及含氯物质焚烧、其他领域中
的有毒有害物指标给出了限值要求，尽可能全面地覆盖了废盐中主要的、潜在的危害物质，加强前端溯源有
利于后端特征污染物的识别、检测与环境风险判别。

对新污染物，2项团体标准也做出了相应的约束。部分抗生素类污染物 (如磺胺类、四环素类等) 的限值
在引用的 GB 31650-2019中体现，部分持久性污染物 (如滴滴涕、狄氏剂等) 的限值在引用的 GB 2763-
2021中体现，未列入标准的新污染物严格按溯源、检测与风险评估的流程能获得相应的控制值。

2项团体标准不仅能作为再生工业盐的产品质量控制标准，还为再生工业盐后续作资源化原料 (离子膜烧
碱、印染用盐) 提供可靠的准入指标。企业根据再生工业盐的实际去向选择执行的指标，既可降低对后续生
产的干扰，保障二次产品的质量，又可以提高下游应用企业对二次产品的接受度。

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生产规模与废盐处理水平不同，形成的再生工业盐成分差异大。两项团体标准提
高了不同污染程度再生工业盐风险防控的统一性与针对性。GB 3838-2002的Ⅲ类水质是一般企业废水处理设
计的达标线，借鉴于 GB 3838-2002的两项团体标准基本实现了污染控制的标准化，并结合了再生工业盐的
行业特点，参照 GB 2763-2021、GB 31650-2019与 GB 3838-2002 (标准中表 3部分) 完善了再生工业盐中
可能遗漏的特征污染物，若严格按 2项团体标准执行，可以基本确保再生工业盐中的特征污染物可溯源、可
量化，整体的环境风险可控。 

5    结论

我国化工废盐的产生行业以农药、医药、精细化工最为突出，混盐占比偏高是目前我国化工废盐的普遍
情况，精制除杂和分盐制得再生工业盐产品，用作上游产业回用原料、中游产业添加剂、下游产业精细化产
品是解决化工废盐资源化利用的有效途径。团体标准对再生工业盐所属行业特征污染物的检测依据进行详细
介绍，可以最大程度的控制再生工业盐的环境风险，废盐产生企业、再生工业盐接收企业及地方生态环境部
门对再生工业盐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不明时可以参考 2项团体标准进行研判。

为高效资源化利用化工废盐，应重点关注。
1) 强化前端工艺的特征污染物溯源。废盐产生企业应开展自查，明晰副产盐或再生工业盐中最可能从前

端生产工艺引入的特征污染物种类，在后续再生工业盐的产品质量控制中加上相应的检测，切实提高再生工
业盐的品质。

2) 严格参照相关标准规范开展检测。废盐产生企业或第三方检测单位在执行 2项团体标准中的检测内容
时，应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开展规范化检测，做到应检尽检，不刻意规避特征污染物的检测。

3) 提升废盐的分级分类管理水平。化工废盐以混盐居多，废盐产生企业应调整工艺、管理方式，将含盐
废水清污分流，单独储存高品质单盐，与混盐、危险废物类废盐严格分离管理。

4) 提升废盐资源化利用企业管理水平。废盐资源化利用企业应根据其他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文
献中的检测方法开展定性定量检测，以确保再生工业盐的产品质量合格。如果缺乏分析条件，宜优先遵循危
险废物鉴别的流程，对未知再生工业盐的属性进行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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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roduct  standard  system  for  the  utilization  of  chemical  waste  salt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emical  industr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production of chemical waste salt in two provinces (Jiangsu and Shandong) as well as
the main resource utilization paths of chemical waste salt. Systematical summary cleared up the relevant national
standards,  industry  standards,  local  standards,  and group standards.  By analyzing the existing standard system
with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waste salt, the shortcomings were revealed in the existing standard system, which
helped to propose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methods, and paths of the product standard system for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chemical waste salt.  These discussions are aim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duct standard system for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chemical waste salt.
Keywords    chemical waste salt; regenerating salt; resource utilization; standar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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